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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明細表 
民國     年    月 

報表編號：AI601 
金融機構代號及名稱：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代 號 

項 目 名 稱 

依部門別填報 
 

原始
取得
成本

F 

依帳列會計項目填報 
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9號公報之有

價證券 

合計
金額
中屬 

銀
行
部 
A 

證券 
單位 

B 

OBU 
分行 

C 

海外分
支機構 

D 

合  計 
E＝
A+B+
C+D 

透過損益
按公允價
值衡量之
金融資產

G 

透過其他綜
合損益按公
允價值衡量
之金融資產 

按攤銷
後成本
衡量之
債務工
具投資 

K 

其他
金融
資產 

S 

合計 
T＝G
＋J+ 

J1＋K
＋S 

私募
證券
者U 

公允

價值 
J 

提列

備抵

損失 
金額 

J1 

1000 一、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公報之有價證券 

             

1100 ㈠國庫券、央行可轉讓定期存
單及儲蓄券 

             

1110 1. 國庫券及儲蓄券              

1120 2. 央行可轉讓定期存單              

1200 ㈡公債（我國政府發行者）              

1300 ㈢公債（外國政府發行者）              

1400 ㈣公司債              

1410 1.可轉換公司債              

1415 ⑴公營機構發行              

1416 ⑵民營機構發行              

1420 2.已賣出選擇權之可轉換公

司債 

             

1421 ⑴公營機構發行              

1422 ⑵民營機構發行              

1430 3.普通公司債              

1431 ⑴公營機構發行              

1432 ⑵民營機構發行              

1490 9.其他              

1500 ㈤金融債券              

1530 1.一般              

1540 2.次順位              

1590 9.其他              

1600 ㈥國際(區域)性組織發行之債券              

1700 ㈦買入可轉讓定期存單(非央

行發行部分) 

             

1800 ㈧買入承兌匯票              

1900 ㈨買入商業本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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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代 號 

項 目 名 稱 

依部門別填報 
 

原始
取得
成本

F 

依帳列會計項目填報 
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9號公報之有

價證券 

合計
金額
中屬 

銀
行
部 
A 

證券 
單位 

B 

OBU 
分行 

C 

海外分
支機構 

D 

合  計 
E＝
A+B+
C+D 

透過損益
按公允價
值衡量之
金融資產

G 

透過其他綜
合損益按公
允價值衡量
之金融資產 

按攤銷
後成本
衡量之
債務工
具投資 

K 

其他
金融
資產 

S 

合計 
T＝G
＋J+ 

J1＋K
＋S 

私募
證券
者U 

公允

價值 
J 

提列

備抵

損失 
金額 

J1 

2000 ㈩股票              

2010 1.上市股票              

2020 2.上櫃股票              

2030 3.興櫃股票              

2040 4.特別股              

2090 9.其他              

2100 (十一)基金受益憑證              

2200 (十二)證券化商品              

2300 (十三)認購(售)權證              

2400 (十四)市庫券              

2500 (十五)結構型商品              

2900 (十九) 其他              

3000 二、非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公報之金融資產或其他
投資 

             

3100 ㈠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3900 ㈨其他(請自行填列商品名稱)              

4000 三、不動產投資              

4100 ㈠自用不動產淨額(不含營業

用倉庫) 

             

4200 ㈡營業用倉庫淨額              

4300 ㈢非自用不動產淨額              

4400 ㈣非屬銀行法第 75 條之項目              

8000 合        計              

 

附表： 

一、投資店頭交易市場之股票(不含國內上櫃股票)與認股票與認股權憑證、認購(售)權證及
新股權利證書、私募股票、私募公司債之原始取得成本（9010） 

 
       A                       

二、投資集中交易市場及店頭交易市場之股票及新股權利證書、私募股票、私募公司債、
基金受益憑證、認股權憑證及認購(售)權證之原始取得成本（9020） 

 
       A                       

三、投資於無信用評等或信用評等未達主管機關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
之短期票券（不含國庫券及可轉讓銀行定期存單）、金融債券、公司債、受益證券及資
產基礎證券之原始取得成本總餘額(9030) 
(但該短期票券、金融債券、公司債無信用評等者，其發行人、保證人或承兌人之信用
評等達上述等級以上者，或受益證券、資產基礎證券無信用評等者，其保證人之信用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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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等達上述等級以上者，不在此限。) 

四、依銀行法第七十四條轉投資企業投資總額。(9040) 
 
       A           

㈠投資於「金融相關事業」投資總額。(9041) 
 
       A           

㈡投資於「非金融相關事業」投資總額。(9042) 
 
       A           

五、銀行投資各種有價證券之總餘額，扣除我國政府發行之公債、國庫券、中央銀行可轉
讓定期存單及中央銀行儲蓄券，暨下列不計入投資限額等標的之總合計數。（9050） 
㈠持有變更交易方法之有價證券、列為櫃檯買賣管理股票。（101.10.26 金管銀法字第

10110006290 號令） 
㈡主管機關依照銀行法第七十四條規定核准商業銀行投資其他企業之股票。 
㈢銀行兼營證券商依證券交易法第七十一條規定所購入之有價證券，於購入未滿一年
者。（101.10.26 金管銀法字第 10110006290 號令） 
㈣銀行辦理股權相關衍生性金融商品業務，因避險目的購入股票及指數型股票基金、持

有期貨及選擇權合約（97.6.20 金管銀（五） 字第 09750001570 號令）  
㈤銀行因辦理金融資產證券化案件，於投資當日讓與或信託與他人者。（94.12.13 金管銀

（四）字第 09480115900 號函） 
㈥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擔任創始機構，因信用增強目的持有之證券。（91.12.12.臺財融

（四）字第 0914001193 號函） 
㈦其他依相關函令不計入銀行法 74 條之 1 授權訂定之「商業銀行投資有價證券之種類及

限額規定」之投資限額。 

 
       A           

六、投資於「大陸地區交易所掛牌上市之陸股」原始取得成本。(9060) 
 
       A           

㈠投資於「大陸地區交易所掛牌上市之陸股」公允價值。(9061) 
 
       A           

七、投資於國內上市、上櫃 股票原始取得成本。(9070) 
 
       A           

㈠投資於國內上市、上櫃 股票公允價值。(9071) 
 
       A           

八、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債務工具投資帳列金額。 (9080)  
 
       A          

㈠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債務工具投資公允價值。 (9081) 
 
       A          

九、投資於 AT1 債券 （Additional Tier 1 Capital Bond）原始取得成本。(9090) 
 
       A          

㈠投資於 AT1 債券（Additional Tier 1 Capital Bond）公允價值。(9091) 
 
       A          

十、投資於 TLAC 債券 ( Total Loss Absorbing Capacity Bond)原始取得成本。(9100) 
 
       A          

㈠投資於 TLAC 債券( Total Loss Absorbing Capacity Bond)公允價值。(9101) 
 
       A          

十一 、投資於「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掛牌上櫃之國際債券」原始取得成本。
(9110) 

 
       A           

㈠投資於「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掛牌上櫃之國際債券」公允價值。(9111) 
 
       A           

一、填報說明： 

1.本表係填報全行包括銀行部、證券單位、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及海外分支機構持有之各項投資，申報基

礎應與帳務處理（即交割日會計或交易日會計）相同。 

⑴本表金額不包括附賣回債票券投資（RS）餘額。 
⑵本表之投資項目請銀行法 74 條之 1 授權訂定之「商業銀行投資有價證券之種類及限額規定」第二點

第一項之分類填報，惟依銀行法 74 條規定申請之轉投資且達採權益法者，則須填報本表第二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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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公報之金融資產或其他投資」。  

2.本表所稱「上市股票」及「上櫃股票」，包括股票、新股權利證書、債券換股權利證書及認股權證。 

3.有關不動產投資項下第(一)~(四)項之定義請依照銀行法第 75 條及 104.7.23 金管銀法字第 10410003850
號令。 

4.私募證券，係指發行人之信用評等經主管機關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之私募股票、

私募公司債，或主管機關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之私募公司債。私募證券金額之填

報請按 5.之說明分別依其適當之方式填報。 

5.有價證券係以持有該金融資產之經營模式及其合約現金流量特性為基礎歸類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金融資產、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債務工具投資或

其他金融資產，請參照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號公報「金融工具」。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

產、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應以公允價值分別填報於 G、J 欄，透過其他綜合損

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如屬債務工具者，其因減損所提列之備抵損失，請以負值填報於 J1 欄。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債務工具投資以扣除累計減損及調整避險會計調整數後之淨額填報。 

6.其他金融資產係指不能歸屬於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金融資產，或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債務工具投資等其他什項金融資產，應以扣除其累計減損後之

淨額填報。 

7. F 欄係以投資成本填報(未扣除累計減損及調整『評價調整數』)，其中屬債務工具為已攤銷溢折價，屬

權益工具為原始投資成本。 

8.黑影部分無需填報。 

9. A、B、C、D 欄係依部門別填列，其填列金額應依 5.~6.之說明，故 E 應等於 T。 

10.本表二、三項 A〜D 欄投資金額之填報，請填報經資產減損測試調整及股權投資權益調整(指採權益法

之股權投資)後之金額。 

11.「合計金額中屬私募證券者( U 欄)」請填報原始取得成本。 

12. 9040 係指銀行申請轉投資當時，已實際投資總額。 

13.「2100 基金受益憑證」係指投資本國及外國投信公司發行之基金。 

14.「2200 證券化商品」請依單一申報窗口「AI281 證券化與結構型商品統計表（三）投資證券化商品」

之範圍填報，包括不動產抵押擔保證券(MBS)、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ABS）、短期受益證券(ABCP)、

擔保債務憑證(CDO)、不動產證券化、結構式投資工具(SIV)發行之票債券、其他證券化商品。 

15.「2500 結構型商品」請依單一申報窗口「AI282 證券化與結構型商品統計表（四）投資結構型商品」

之範圍填報，包括買入結構型商品且帳列「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透過其他綜合

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按攤銷後成本衡量金融資產」、「其他金融資產」會計項目。 

16. E＝T，T＝G＋J＋J1＋K＋S＝E 

17. AT1 債券，係指符合「銀行資本適足性及資本等級管理辦法」第 10 條所定條件或巴塞爾銀行監理委

員 會 （ BCBS ） 「 Basel III: A global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more resilient banks and banking 
systems」有關 Additional Tier 1 capital 所定條件之債務工具。 

18.TLAC 債券，認定標準依「銀行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之計算方法說明及表格」第一部分自有資本之

調整之附錄一、TLAC 債務工具認定指引，惟不限於全球系統性重要銀行(G-SIBs)及其子公司發行。 

19.9110 及 9111 欄位所稱「國際債券」係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外幣計價國際債券管

理規則」第 3條所定義之國際債券。 

二、申報時點：每月 15日前申報上一月底資料。 

 


